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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辭

黃志光先生在眾多領域中出類拔萃，印證了傑出的事業成就、謙遜的待人態
度和服務他人的心志是可以並存的。要欣賞和瞭解這位現代「通才」，最好是從
他的出身背景說起。 

黃先生於六十年代初出生於香港一個克勤克儉的基層家庭，中學後期開始用
功學習，致力追求卓越。由於他當時的強項是數學，他原本計劃在 1979年到另一
所大專院校進修數學、統計學和電腦。然而，機緣巧合之下，他認識的一位嶺南
學院中文系學生邀請他旁聽了中文系教授的講課，這一下，徹底改變了他進修的
路向。黃先生酷愛中國古典文學，選擇入讀嶺南學院中文系，在隨後的五年師從
國學大師陳湛銓教授和中國著名詩人梁簡能教授；同時，他對英國文學也產生了
濃厚興趣。1984 年，他從嶺南學院中文系畢業時，同時成為英國語言學會（現為
特許語言學會）會員。

畢業後，黃先生曾從事遙距教育行政工作，後來加入廉政公署成為社區關係
主任。在此期間，他以兼讀形式獲得倫敦大學的法律學位。其後，他前往英國考
取律師資格最終考試，並於 1990 年回港，加入了赫赫有名的孖士打律師行成為
見習律師。

取得律師資格後，黃先生選擇了本地律師較少走的路，加入了該律師行的企
業融資業務部。當時正值中國企業改革開放，而香港亦急速發展，成為國際金融
中心。因此，黃先生除了服務律師行既有的香港和國際客戶外，還有機會為當代
中國內地的蓬勃發展作出貢獻，而他早年在嶺南習得的中國文學知識正好大派用
場。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愛好以及一口流利的英語，為他贏得業界聲譽以及同事
和客戶的信任。

剛開始執業時，他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法律人才共事，當時對他這位年輕
律師而言，工作極具挑戰性；但黃先生以極大的耐性、敬業精神、專業素養，以
及對中西文化差異的敏銳，成功地應對了所有困難險阻。他的美德和智慧在很大
程度上受益於嶺南學院古典文學的薰陶。在執業後的短短三年內，黃先生便取得
彪炳的業績，並隨即獲晉升為律師行合伙人。

黃先生具有卓越領導者的素養，為人積極樂觀、善於溝通、意志堅強、勇於
承擔，正好體現嶺南大學博雅教育的人格理念。他其後獲孖士打律師行委以重
任，出任多個管理和治理要職，職務涵蓋律師行的公司法業務以至全球營運。他
亦受邀擔任多個專業、公民和公共機構的主席或成員，包括出任香港律師會公司
法委員會主席長達10多年，期間還應邀擔任香港特區政府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委員。



在香港特區政府重新編制《公司條例》期間，黃先生還應邀出任關於董事和
高級人員的條文的諮詢小組主席，協助制定了現行的香港《公司條例》。2015 
年，他從執業律師崗位退休後，曾擔任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副主席和應用研究局副
主席等公職。即使退下職場火線，他仍繼續拓闊學習領域，並取得香港中文大學
日本研究文學碩士學位。但最重要的是，他對教育充滿熱忱，畢生竭力為嶺南服
務的貢獻有目共睹。

作為嶺南人，他另一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全力投入推動嶺南的教育使命，他
也傳承了過去135年以來無數嶺南學長的紅灰精神和傳統。他在英國完成法律學
業回港後不久，便投身服務嶺南。自1991年起，他一直是嶺南教育機構董事，並
在不同時期加入嶺南大學多個管治團體，包括嶺南學院校董會、嶺南大學校董會
和諮議會。2007年至2010年，以及2017年至2023年初，他出任嶺南教育機構主
席，亦是嶺南學院以及後來嶺南大學的重要校董之一，前後服務嶺南長達25年。
最近，黃先生再次榮獲特區政府委以重任，自2023年11月起出任嶺南大學諮議會
主席一職。

為表彰他對香港法律界和金融界的貢獻，以及他對嶺南和香港社會的熱心服
務，嶺南大學在2011年向黃先生授予榮譽院士銜。迄今，他對香港和嶺南的貢獻
日益俱增，建樹良多。

在喧囂急促的日常生活中，儘管人們可能無法時刻記住傑出人士的名字和他
們的非凡成就，但他們的貢獻和影響力仍深深地烙印在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中。我
們今天為這位嶺南人中的佼佼者頒授榮銜，以嘉許黃志光先生的服務熱誠及奉獻
精神，讓我們對其貢獻銘記於心。主席先生，為表彰黃先生在法律界的專業成
就，以及對香港和嶺南社群的卓越貢獻，本人謹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予黃志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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